关于《南昌市地名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

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加强南昌市地名管理工作，提升城市地名管理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根据南昌市人大常委会2025年地方性立法计划，市民政局结合实际起草了《南昌市地名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22年3月30日，国务院令第753号公布修订后的《地名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同年5月1日起施行。2023年12月我省公布了修订后《江西省地名管理办法》。随着修订后的《条例》《江西省地名管理办法》的实行，我市2013年2月出台的《南昌市地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原《办法》）中部分条款已不符合上位法精神和目前地名管理工作的实际，主要表现为：一是地名命名、更名、销名和使用规定部分要求与上位法不符；二是地名文化保护已不符合地名管理实际和上位法精神；三是法律责任处罚主体、标准与上位法不符；四是地名备案公告、地名信息库建设等内容没有涉及。因此，对《南昌市地名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十分必要。

二、起草依据和过程
市民政局根据南昌市人大常委会2025年地方性立法计划，成立了《办法》修订工作小组，在市司法局的指导协作下开展修订工作。依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行政区划管理条例》《江西省地名管理办法》和民政部《地名标志管理试行办法》等法规政策，借鉴北京市、重庆市、武汉市、呼和浩特市、无锡市等城市已发布的地名管理法规、规章，通过深入调研和充分征求意见，结合我市地名管理工作实际，起草形成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三、《办法》修订遵循原则

一是坚持正确方向。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地名工作的有关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办法》修订过程和具体规定中。

二是坚持依法依规。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遵循《条例》《江西省地名管理办法》上位法的立法本意，不扩大地名管理部门职责权限，不增设行政许可事项及前置条件，不超出部门规章调整范围。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办法》修订过程中研究的重点问题、《办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地名工作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深入研究论证，作出相应规定，增强《办法》的针对性、实用性、操作性。

四是坚持继承创新。对原《办法》中行之有效的规定予以继承，对各地在实践中的经验做法予以吸收，结合实际提出创新举措，确保地名管理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有效性。

四、修订主要内容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地名管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适应地名管理工作新形式、新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对2013年实行的《南昌市地名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原《办法》共八章四十二条，现《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修订为三十三条，不设置章节。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管理范围和基本原则

《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细化了立法的目的、意义和适用范围（第一、二条）；具体规范了地名类型和管理范围（第三条）；进一步明确了地名管理的基本原则（第四条）。

（二）关于政府和部门职责

规范了原《办法》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称呼，更改为“市、县（区）人民政府”；明确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地名管理的组织领导，建立研究会商工作机制；明确市、县（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的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地名管理相关工作；明确地名管理工作及地名标志设置、维护、管理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第五条、第六条）

（三）关于地名命名、更名和使用
地名命名、更名是地名管理的关键环节，将原《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合并修改为现在的第八条，明确了命名的原则；将原《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合并修改为现在的第十一条，明确地名更名、注销的适用情形；将原《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合并修改为现在的第十条，明确了命名、更名的批准权限；将第十四条删除，门牌号编制相关工作依公安部门有关规定；新增了地名命名、更名的备案、公告内容（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将原《办法》第十九条修改为现在的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修改为现在的第十六条，明确了标准地名的依据及书写规范；将原《办法》第二十三条修改为现在的第十七条，明确了查验标准地名使用证的具体情形；将原《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合并修改为现在的第十八条，明确了地名数字化建设。

（四）关于地名标志设置、维护、管理部分

新增第二十条，明确地名标志设置；将原《办法》第二十六条修改为现在的第二十一条，明确了地名标志设置、维护和管理的职责分工；新增第二十二条，将原《办法》第二十六条中地名标志设置时限归置到地名标志设置要求中；第二十三条在原《办法》第二十五条基础上细化了地名标志的定位设置；将原《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合并修改为现在的第二十四条，明确地名标志维护更换要求；第二十六条在原《办法》第二十七条的基础上对标志经费承担进行了具体规定。

（五）关于文化保护、监督检查和违法处罚

将原《办法》的第六章修改为现在的第二十七条，明确了地名文化保护。根据《条例》《江西省地名管理办法》规定新增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明确了地名监督检查、举报渠道和整改监督等内容；新增第三十一条，明确未备案处分；将原《办法》第七章共四条，修改为现在的第三十二条，明确违反本《办法》的违法行为按已有处罚规定进行处罚。



